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工務段契約人員甄試名單公告(112年進用) 

一、書面審查通過可參加甄試之名單： 

(一)特種技工助理工程師： 

    1.許○翔 F○○○○○4615    2.黃○維 Q○○○○○6596 

 

  (二)技工助理工程員(養路組)： 

    1.董○樺 U○○○○○2938    2.陳○豐 K○○○○○4217 

    3.董○祥 U○○○○○2110    4.廖○麒 F○○○○○4548 

    5.黃○發 S○○○○○7262 

 

  (三)技工助理工程員(土木組)： 

    1.黃○萍 H○○○○○5278    2.黃○強 A○○○○○7659 

    3.劉○君 F○○○○○7162    4.邵○禮 F○○○○○5865 

 

  (四)普通工行政助理： 

    1.郭○蘭 H○○○○○8830    2.洪○琇 M○○○○○0781 

    3.張○菁 D○○○○○2940    4.劉○珠 N○○○○○3664 

    5.辛○萍 A○○○○○2017    6.陳○信 C○○○○○4639 

 

二、書面審查未通過者： 

  (一)特種技工助理工程師： 

    1.呂○育 F○○○○○1617 學歷不符合報名資格條件 

 

三、111年 11月 8日甄試流程： 

特種技工、技工(養路組)、技工(土木組)為二階段甄試、普通工為一階段甄試。 

類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

特種技工 筆試(佔50%) 

（考試範圍以鐵路工程、土木監工、政府

採購法等專業知識為主） 

口試(佔50%) 

技工 

(養路組) 

體能測驗(佔50%)  

（心肺耐力測驗負重跑走，以負重40公斤

砂包跑走40公尺測驗之，其及格標準為20

秒以內，始可參加第二階段應試。）達及

格標準者依表給分。 

口試(佔50%) 

技工 

(土木組） 

筆試(佔50%) 

（考試範圍以公文寫作為主) 

口試(佔50%) 

普通工  口試(佔100%) 

   



(一)第一階段甄試日期及地點： 

1、甄試日期：111年11月8日（星期二）。應試人員應依指定報到時間前至指定試場

完成報到，逾時喪失應試資格。 

(1)技工(養路組)：上午8:40~9:00至指定試場報到，並進行體能測驗。 

(2)特種技工、技工(土木組)：上午8:40~9:00至指定試場報到，並進行筆試。筆

試預備時間及測驗時間如下表： 

測驗科目 報到時間 預備時間 測驗時間 

筆試/體測 上午8:40~9:00 上午9:00~9:10 上午9:10~10:10 

2、甄試地點：請於報到時間日至臺北工務段1樓報到，並聽從工作人員指示至考試

地點。 

(二)第二階段甄試日期及地點： 

1、甄試日期：111年11月8日（星期二），各類別應試人員應依指定報到時間前至指

定試場報到，逾時喪失應試資格。並按各類別由工作人員安排依序

口試。 

類別 報到時間 預備時間 測驗時間 

特種技工 下午13:40~13:50 下午13:50~14:00 按順序進行

口試 

技工(養路組) 下午13:40~13:50 下午13:50~14:00 按順序進行

口試 

技工(土木組) 下午13:40~13:50 下午13:50~14:00 按順序進行

口試 

普通工 上午8:40~9:00 上午9:00~9:10 按順序進行

口試 

2、甄試地點：請於報到時間日至臺北工務段1樓報到，並聽從工作人員指示至考試

地點。 

四、甄試注意事項： 

  (一)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辦理報到及身分查驗。 

  (二)如有發燒情形不得入場應試，甄試請自行準備口罩並全程佩戴。 

  (三)參加體能測驗人員請事先填寫「體測健康狀況檢視切結同意書」，並於報到時繳交。 

  (四)下午場之口試依序由特種技工組、技工(養路組)、技工(土木組)進行，組內之順序

依甄試名單之號次，若筆試未達50分或缺考，體測未達及格標準20秒以內者，不

得參加口試。 

  (五)本試場不提供停車位。 

  (六)其他詳細事項請參閱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工務段契約人員甄試簡章」 

 


